
平成时代日本死刑制度的变化
———以奥姆真理教罪犯死刑处决为例

赵　刚

　　摘　要：２０１８年７月，被喻为平成时代“四大事件”之一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

主谋、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及其共犯共１３人被执行死刑。在同一时期，对同一事

件的要犯执行集体死刑，这在对死刑的适用一直持谨慎态度的现代日本宪政史上是绝无

仅有的。对在日本改换年号前集中处决奥姆真理教要犯这一事件，从司法、行政、舆论的

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揭示平成时代日本司法、行政和社会舆论对死刑制度的影响。

同时，奥姆事件虽告一段落，但其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它们将在令和时代对日本社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依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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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上午，策划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

件、造成市民大规模死伤的奥姆真理教原教主、６３岁的麻原彰晃（本名松

本智津夫，本文使用麻原彰晃）在东京被执行死刑。同日，奥姆真理教成

员早川纪代秀、井上嘉浩、新实智光、土谷正实、中川智正、远藤诚一６人

也在不同地点被执行死刑。同月２６日，其余６人小池（林）泰男、丰田亨、

端本悟、广濑健一、宫前（冈崎）一明、横山真人在不同地点被执行绞刑。至

此，这起发生在２３年前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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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对死刑的适用持谨慎态度。不仅严格限制死刑的执行，在

诉讼程序上也尽量控制死刑判决。凡涉及死刑审判的案件需经地方法

院初审，其后又需经过包括控诉、上告、抗告、再审、非常上告等复杂的上

诉程序，目的就是严格控制死刑数量。

在一个月内，对涉及同一事件的要犯全员执行死刑，这在日本宪政

史上是没有的。

本文拟针对奥姆真理教要犯事件的处理结果，围绕平成时代日本死

刑制度的变化，从司法、行政、舆论的角度探讨其原因，同时就其对令和

日本社会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奥姆真理教与沙林事件

　　（一）奥姆真理教

麻原彰晃在１９８３年创立了奥姆神仙会，三年后宣称得道，此后大规

模招收信徒。１９８６年赴印度拜会达赖喇嘛，自称得其真传。１９８７年该

组织正式改称奥姆真理教（ＡＵＭ　Ｓｈｉｎｒｉｋｙｏ）。

奥姆教团内部等级森严，麻原彰晃自封尊师，其下分别设正大师、正

悟师、师、师补、见习五个等级。在教团内部，尊师具有绝对的主宰权力。

奥姆真理教还另设外务省、防卫厅、建设厅、谍报省、科技厅等２１个部门，

俨然一个封闭式的“独立王国”。

（二）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教义

奥姆真理教的教义贯通印度教、古婆罗门教、密宗、显教、神道，堪称

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徒入会，奥姆真理教首先虚构了

人类社会将在２０００年变成人间地狱的故事，而奥姆真理教则是最终拯救

地球和建设新世界的力量。

奥姆真理教修行的课程依照佛教的教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小乘”，与外界隔离，实现自我净化。第二阶段“大乘”，在完成小乘的基

础上，普渡众生、大乘也是奥姆的修行目标。第三阶段“真言秘密金刚

乘”，尊师与弟子一对一单独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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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姆真理教自称为“实践型宗教”，强调教徒需按照下列五项基本原

则进行修行：１、教主是带领信者实现最终修行的宗师。２、“世事无常”是

教义的基础。３、修行是为了实践教义。４、世上存在着带领大家实践教

义的先行者。５、修行需要依照规定的仪式进行。

（三）沙林事件回顾

平成时代“四大事件”①之一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由奥姆真理

教一手策划并执行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无差别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于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０日。奥姆真理教因松本沙林毒气事件及坂本堤律师一家

被害事件等一系列犯罪嫌疑而面临警方的搜查取缔，由此决定以恐怖活

动手段袭击平民，向警方先行示威。当日上午７时５０分前后，东京地铁

千代田线、日比谷线、银座线、东西线和半藏门线的车厢里几乎在同一时

间发生了投毒事件。受袭的地铁线路均位于日本政府机关密集的霞关

及永田町。事件造成了１３人死亡，约５５００人中毒，１０３６人住院。事件

发生的时间段正值上班高峰，２６个地铁站受到影响，政府办公大楼及国

会周围的地铁主干线被迫关闭，东京的交通陷入一片混乱，该事件给日

本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恐慌。

事后，警方及时侦破案件并逮捕了相关４０多名犯罪嫌疑人，将案件

造成的社会恐慌控制在最低限度。但是，案件的审理却耗时长久。以对

主犯麻原彰晃的审判为例，一审经历８年，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东京地方裁

判所才以杀人罪、拘禁罪、非法制造武器罪等１３项罪行判定麻原彰晃“首

谋”罪名，并对其判处死刑。被告不服上诉，２年后的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

东京高等裁判所宣布了驳回上诉、维持死刑的二审判决。被告不服再次

上诉，半年后的９月１５日，日本最高裁判所才最终确定其死刑。

　　二、处决奥姆真理教要犯的司法及政治背景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１年，沙林事件从案发到终审结案历经１５年。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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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１９８９年“泡沫经济”崩溃，１９９５年地铁沙林事件、阪神大地震，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地震及
福岛核电站事故。



缓慢固然与涉案人员众多（１８９人），案件重大（１３人死刑、５人无期徒刑

以及其他不同刑期的徒刑）有关，但沙林事件犯罪事实明确、证据确凿、

备受社会舆论重视，按正常情况应该尽快处理才对。从结果来看，本案

结案速度缓慢应与日本长期以来慎用死刑的司法背景有关。

但是回顾１９９５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至今，可以发现平成日本在

行政和司法方面围绕刑事犯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改革。尤其是

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内阁执政期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修

改，政治家个人的影响越显突出。同时，之所以这次能一次性地对这么

多罪犯实施死刑，而未引发社会波动，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司法

界在该事件发生后，用了将近１６年的时间做了铺垫和准备。

（一）处决奥姆真理教要犯的司法背景

１．现行制度倒逼司法改革

战后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实施以后，在整个战后

的昭和时代（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９年）一直未曾修改。伴随时代的发展，出现

了诸如与刑法的不协调、检察官与警察关系不安定、拒绝供述权的确立

与否等问题。①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还是对重大案件审判的严重延迟。

虽然日本宪法第３７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都享

有接受由公平的法院进行迅速公开审判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１条也

规定该法的目的是“正当且迅速地适用刑罚法令”。按照上述法律条文

的规定，迅速处理案件是日本刑罚司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往往却与

之相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高田事件。这起从１９５２年（昭和２７年）就开

始审理的非法闯入及暴力嫌疑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历经２０年仍未结案，

最终被最高裁判所以违反宪法第３７条所规定的“迅速审判”原则的理由

强制撤销②。针对上述情况，日本司法界按照《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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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程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肖振国译，《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０
年第１１期。
〔日〕裁判所：「刑集第２６巻１０号」、第６３１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ｊｐ／ａｐｐ／ｈａｎｒｅｉ＿

ｊｐ／ｄｅｔａｉｌ２？ｉｄ＝５１８０８．



书》（２００１年）的要求推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

２．新修《刑事诉讼法》加大处罚力度

进入平成时代（１９８９年）以后，以奥姆真理教为代表，日本出现了以

反社会为目的，有着宗教背景、高智能、组织化、国际化的犯罪集团。日

本社会犯罪率上升，尤其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以及恶性刑事案

件频频发生。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４年第二届小泉内阁时代，日本对刑事诉

讼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强化了对重大刑事案件的打击力度。

其主要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１）强化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２００４年之前，日本规定国选辩护律师只适用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在接受侦查期间或许会因为贫困及其他原因不能聘请辩护律师。２００４

年以后，日本根据《刑事诉讼法等部分修正法律》（平成１６年第６２号法

律）①《综合法律援助法》（平成１６年第７４号法律）②成立了律师支援中心，

将原本由民间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改为国家层面的援助行为，对警察以

及检方在刑侦过程中的绝对权力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

此外，由于日本战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害者的保护力度不够，以

至于被害者（作证时即为证人）往往会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同

时也不利于鼓励他们出庭作证，进而影响案件的处理进度。对于犯罪被

害人和证人，《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平成１６年第１６１号）③规定，为保护

被害人不再受到更多的伤害，相关机构必须予以法律支援。该基本法第

７条要求：“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司法援助中心及其他相关机关、实施犯

罪被害人援助的民间团体及其他相关人员，为保证犯罪被害人的利益而

采取的措施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必须相互合作和配合。”２００７年出台的

６３１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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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務省：「平成１６年法律第６２号」、法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ｊ．ｇｏ．

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００１２１２８３．ｐｄｆ．
〔日〕首相官邸：「総合法律支援法」、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

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ｓｉｈｏｕ／ｈｏｕｒｅ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日〕警察庁：「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警察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ｐａ．ｇｏ．ｊｐ／

ｈａｎｚａｉｈｉｇａｉ／ｋｕｗａｓｈｉｋｕ／ｋｉｈｏｎ／ｋｉｈｏｎ．ｈｔｍｌ．



《关于保护犯罪被害者等的权益的刑事诉讼法等部分修正法律》（平成１９

年第９５号法律）①，更是在法律层面保障了被害者的姓名等隐私保护权，

及被害者参加刑事审判、依法提出赔偿的权利。

（２）大幅度延长公诉时间

２００４年日本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发布了《刑法等部分修

正法律》（平成１６年第１５６号法律）②。该法律对杀人、强奸等重大犯罪行

为，在公诉时效上延长了５至１０年，目的在于阻止重大恶性犯罪事件逃脱

法律制裁。具体而言，相当于死刑的犯罪，公诉时效从原先的１５年改为２５

年。相当于无期徒刑的犯罪，公诉时效从原先的１０年改为１５年。同时，

该法律第３项规定，相当于最高刑期为１５年以上的犯罪，公诉时效为１０

年。上述举措，对阻止恶性案件发生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步入

平成时代后，除联合国大会批准《死刑废除条约》后引发日本国内争议的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日本事实上暂停了执行死刑之外，可以从表１的统计看

出，平成时代的死刑执行人数大大高于泡沫经济时期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３）新设陪审员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

２００４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外两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举措就是修

改检察审查会制度———《修改刑事诉讼法等部分条文的法律》（平成１６年

第６２号法律）③，以及设立陪审员制度———《关于陪审员参加刑事裁判的

法律》（平成１６年第６３号法律）④。上述两项制度的增改，结束了日本长

期以来由国家垄断司法的局面。

７３１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日〕衆議院：「犯罪被害者等の権利利益の保護を図るための刑事訴訟法等の一部を改
正する法律」、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ｄｂ＿ｈｏｕｓｅｉ．
ｎｓｆ／ｈｔｍｌ／ｈｏｕｓｅｉ／１６６２００７０６２７０９５．ｈｔｍ．
〔日〕衆議院：「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ｄｂ＿ｈｏｕｓｅｉ．ｎｓｆ／ｈｔｍｌ／ｈｏｕｓｅｉ／１６１２００４１２０８１５６．ｈｔｍ．
〔日〕首相官邸：「刑事訴訟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ｓｉｈｏｕ／ｈｏｕｒｅｉ／ｋｅｉｊｉ．ｈｔｍｌ．
〔日〕国立国会図書館：「裁判員の参加する刑事裁判に関する法律」。ｈｔｔｐ：／／ｈｏｕｒｅｉ．ｎｄｌ．

ｇｏ．ｊｐ／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ｓｅａｒｃｈＧｅｎｋｏｕ［２０１９－１－２］



表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日本各时期执行死刑人数

年代
执行死

刑人数
代表案件名 案件发生日

最高裁判所

判决日

死刑

执行日
备注

１９８０
年代

１７人
警察厅重要指

定１０５号案件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３１日

１９９０
年代

３６人
德岛连续杀人

事件
１９７８年１１
月－１２月

１９８３年 ４月
１４日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２６日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
年３年间未执
行死刑

２０００
年代

４６人 秋山兄弟事件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２５日

１９８７年 ７月
１７日

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２５日

２０１０
年代

４２人
奥姆真理教事

件（麻原彰晃）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１９９５
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５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６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法务省、国会议事录、大赦国际官网资料整理。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在参考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的基础上，基于

１９４８年颁布的《检察审查会法》设置的。但是，一直以来日本所有的司法

案件都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检察官享有起诉与否的自由裁量

权。检察审查会虽然在判断不起诉决定错误或不当时，可向检察机关提

出“再起诉”的劝告决议，但是该决议因为没有强制性也没有法律约束力

而缺乏实际的效果。本次修改后，增加了律师参与审查的规定，改变了

迄今为止检方一家独大的局面。同时，修改后的制度还增加了二次审查

的手续，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在检察审查会作出适于起诉的决议，并向检

察长送达了决议书的副本时，检察官应当迅速参考该决议，作出对该决

议所涉及的案件起诉或不起诉的处分。如果在决议书送达之日起３个月

内，检察官未能对案件进行处分，检查审查会即可开启第二阶段的审查，

同时二次审查决议的结果具有强制力。

陪审员制度的导入是２００４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日本最初的刑事诉讼法典是明治１３年（１８８０年）发布的《治罪法》，《治罪

法》是借鉴了法国刑法的特点，并以波索纳德草案为基础制定的。但是，

日本在重罪审判程序中却没有导入波索纳德草案所重视的陪审制度。

此次陪审员制度的导入，结束了日本近代法制史上一直以来由职业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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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审判的历史，同时也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和办案效率。

２０１０年９月以大阪地方检察院篡改证据事件为契机，国会法制审议

会成立了“检察机构研究会”，同时也展开了对检察机构的制度改革。最

终，该法制审议会的“新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特别部会”在２０１６年完成了对

《刑事诉讼法》（平成２６年法律７９号）的修改。至此，被称为“平成刑事诉

讼法”的修订才告一段落。

（二）处决奥姆真理教的政治背景

１．权威政治推动司法改革

日本这次对奥姆真理教主犯的大规模处刑，不仅是由于《刑事诉讼

法》修改导致的结果，平成后期权威政治的出现，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伴随冷战的结束，步入平成时代后，日本政坛也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

化，即左翼的瓦解、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第三种势力的抬头。① 保守阵

营的分裂导致了自民党“５５年体制”的崩溃，也导致了日本政坛在步入平

成时代以后的３０年中先后有１６人出任首相，其中最短的仅在位６２天。

但是在平成时代的政坛也有伴随传统自民党“派阀”的崩溃而崭露头角

的，像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样的新权威政治家。

与平成时代其他短期政权的首相不同，他们在长期政权的前提下推

动了一系列改革。小泉纯一郎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安倍晋三在第

二次出任首相时的司法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表２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后小泉时代的死刑执行人数显著上升，

说明小泉时代的司法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倍作为保守权威政治家，

在维持长期执政的同时，在对待死刑执行的问题上，延续了小泉时代权

威政治的轨迹。

２．强势内阁加大执行死刑力度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４７５、４７６条分别规定，死刑的执行命令应该在

死刑的终审判决下达后６个月以内由法务大臣签发，行刑部门必须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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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执行令５日之内执行死刑。然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死刑犯会

这么快被处死。相反，日本对死刑的执行极为慎重，只要死刑犯提出申

诉或者要求赦免，就可进入再审程序，有的死刑犯会常年反复地提出申

诉请求再审而达到延续生命的目的。同时，法务大臣拥有广泛而不受限

制的自由裁决权，可以以个人信仰和当时政治状况来决定是否签署死

刑，以及如何签署。因此即便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实施死刑的障碍，也会

由于法务大臣个人的信仰或是其他原因拖延死刑的执行。

表２　１９９０年后执行死刑的部分法务大臣及主要事件

法务大臣 内阁 就任时间 在任天数 所属政党
执行死

刑数
备注

长谷川信

梶山静六

左藤惠

田原隆

海部

宫泽

１９９０．２　 １９８ 自民党

１９９０．９　 １０８ 自民党

１９９０．１２　 ３１２ 自民党

１９９１．１１　 ４０４ 自民党

０
暂 停 执 行 死 刑 时

期 （１９８９．１１．１０—
１９９３．３．２６）

后藤田正晴 宫泽 １９９２．１２　 ２３７ 自民党 ３ 解除暂停执行死刑

中村正三郎 小渊 １９９８．７　 ２２２ 自民党 ３
公 开 执 行 死 刑 的

日期

鸠山邦夫 安倍－福田 ２００７．８　 ３４２ 自民党 １３
公 开 执 行 死 囚 的

姓名

千叶景子 鸠山－菅 ２００９．９　 ３６７ 自民党 ２
公开东京拘留所的

死刑室

谷垣祯一 安倍 ２０１２．１２　 ６１７ 自民党 １１
自民党夺回政权后

的首任法务大臣

上川阳子 安倍
２０１４．１０　 ３５２ 自民党 １

２０１７．８　 ４２６ 自民党 １５

执 行 死 刑 最 多 的

大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首相官邸、法务省、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大赦国际官网资

料整理。

　　而此次对奥姆真理教的１３名罪犯签署死刑命令的上川阳子，是由安

倍首相任命。也体现了由于安倍内阁长期执政而在实际上增强了死刑

执行力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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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本社会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认知

　　（一）奥姆真理教的存在，突显日本社会管理上的三大不足

１．对邪教组织缺乏行政司法监督

奥姆真理教由最初的小型新兴宗教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反社会组织，

是有一个过程的。教主麻原彰晃不断膨胀的个人野心以及周围对他的

盲目崇拜固然是因素之一，行政监管和司法手段的缺失以及社会舆论的

偏失应该是更主要的原因。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奥姆真理教６名骨干闯入反

奥姆真理教的律师坂本堤家中，将其一家三口残忍杀害，并抛尸荒野，这

一罪行直到６年后才真相大白。从事后检方公布的材料看，警方并非没

有掌握奥姆犯罪的蛛丝马迹，但是迟迟不做决断。１９９４年，奥姆真理教

因为建设用地的原因跟当地居民发生纠纷，当年６月２７日其成员在长野

县松本市试验性地散布沙林毒气，导致７人死亡，６００余人受伤。同样，

这起事件也因为警方的疏忽以及媒体的片面炒作而延误了侦查。

２．舆论对宗教团体过度“保护”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ＧＨＱ）的主导下，于１９４７年起草了新宪

法。吸取战前日本军部压制个人信仰的教训，在宗教信仰层面，新宪法

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两大原则，对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予以绝

对保障。任何个人只要证明其有三年以上的宗教活动经历，都能根据

《宗教法人法》向文化厅申请成立宗教法人，以至于全国的宗教法人多达

１８．１９万家①，而国家不得以邪教的名义取缔宗教组织。社会舆论也一直

严密监视政府是否有对宗教的“弹压”行为。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发生前，警方对奥姆真理教策划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并不是完全没有掌握

情况，但主要因为顾及奥姆真理教的特殊宗教背景，顾忌社会舆论的批

判而一再延误侦查以致酿成地铁沙林事件的严重后果。

３．被“群体”遮掩的极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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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习惯于群体行动，在日本“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概念，个人与

所属团体及其成员间的自觉且高度一致的协调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

规范，这也是日本国家在战后得以依靠团体力量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

迹的重要原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正值日本因泡沫经济而

由经济全盛期向衰退期过渡的阶段。从小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青年，突

然要面对激烈竞争的社会，要面临寻找工作的压力，许多人感到在事业

上没有前途，家庭结构、学校体制及其整个社会体系与年轻人融入社会

的需求发生了脱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感到迷茫困惑。奥姆真

理教作为新兴宗教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宗教的土壤和背景下出现和

发展的。奥姆真理现象暴露出来日本年轻人的问题，提醒人们必须注意

到现代社会中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背后的精神空虚。与此同时，身处

“群体”内的日本人，如同山本七平在《“空气”的研究》①中强调的，又很容

易受到“空气”的左右而丧失自我。与昭和时代之前的日本人往往羞于

受“空气”的影响相比，在现代日本，“空气”已经成为某种权威。奥姆真

理教以封闭共同体的形式，要求信徒将全部生活纳入信仰体系之中。教

团内部封闭的环境、教徒与世隔绝的严酷的修行生活，外加特殊的“空

气”使奥姆真理教构筑出了一个“神圣的内部”与“邪恶的外部”的对立模

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群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徒自觉或不自觉地受

教主麻原意志的左右，这也是奥姆真理教最终走向极端的原因。

（二）奥姆真理教事件反映日本社会对相关法律制度的认知

１．舆论支持、政治主导促使立法机构修补法律空缺

在１９９５年沙林事件之前，邪教问题在日本就已经存在，但似乎并没

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原则，日本现行

法律中既没有邪教概念，更没有针对邪教的法律措施。但是，沙林事件

后除了主要新闻机构提出了重点关注以外，普通市民也积极参与旁听奥

姆真理教案件的审判。每次奥姆宣判后，《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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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纸都会全文转载起诉书和判决文。沙林事件为邪教对正常社会秩

序的危害敲响了警钟。

也正因如此，奥姆真理教成为日本社会的众矢之的。沙林毒气事件

之后，日本政府动用了几乎所有资源进行应对———警察在极短时间内逮

捕了以松本为首的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法院判决解散了宗教法人奥

姆真理教；国会通过了《宗教法人法》修正案，把在全国活动的宗教法人

的认证权力收归中央并要求宗教法人加强信息公开；１９９９年又正式制定

旨在专门打击奥姆真理教衍生团体的《团体规制法》（通称“奥姆新法”）。

上述手段，如果没有舆论支持和政治主导是不可能一气呵成的。

２．支持死刑却容忍拖延执行突显社会分歧

日本是少数几个仍保留死刑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但对死刑的适用

持谨慎态度。在日本的现行法典中，仅有１６项法定刑罚包含死刑，分别

是内乱罪、诱致外患罪、援助外患罪、对现住物等放火罪、爆炸罪、现住建

筑物等侵害罪、颠覆列车等致死罪、威胁交通罪、水源投毒致死罪、强盗

致死罪、强盗强奸致死罪、使用爆炸物罪、决斗致死罪、劫持航空器致死

罪、使航空器坠落致死罪、杀害人质罪。① 对于死刑的量刑标准有以下９

条，分别是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特别是杀害方法的残忍程度、

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被害者的人数、被害家属的感受、社会影响、罪犯的

年龄、有无前科、犯罪后的表现。② 在实际司法判例中，被判决死刑者所

犯的罪行主要是杀人罪和强盗致死罪，但往往如果被害人只有１人，一般

情况下该罪犯不会被判处死刑。此外，日本《少年法》还规定，对犯罪时

未满１８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

１９４８年日本最高裁判最终以判例的形式确认了执行死刑不违反战

后新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但在判决文书中，多数法官都表示了希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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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废除死刑的愿望。① 由２０１４年日本内阁府对废除死刑的意见调查可

见，绝大多数日本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的。这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紧密相

关，如戴季陶所述，“他们（日本人）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具体而

言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另一件就是‘切腹’。”②“仇讨”就是复

仇，是针对他人仇恨的报复，“切腹”则是一种责任，对自己的重大过失负

责的具体表现，这里既有对他人的要求，也有自我约束。像历史上的“曾

我兄弟复仇”“天下茶屋复仇”等事件的主人公都是作为正面人物被传颂

至今。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也将《四十七浪人》中的武士们为自

己主人报仇的故事称为“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认为这种行为充分体现

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样，有仇必报是日本文化的特点。

但日本的学界和司法界，对于死刑一直持有反对意见。日本律师协

会在２０１８年向政府提交的《关于政府对死刑制度的舆论调查报告的意

见》中指出，“时代已经不同，以是否需要将死刑制度进行全面废止为目

的的舆论调查，其结果未必能准确反映民意。为正确体现民众对于死刑

的意见，有必要对调查的内容进行调整。”③而学界则以团藤重光《死刑废

止论》④的观点为代表，在法理上质疑国家是否有权力剥夺犯罪人生命的

同时，对死刑能否作为一种威慑、预防犯罪的手段表示怀疑。鉴于上述

两者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废止死刑的现

实，以上意见及观点不仅影响到日本司法及立法机构对于死刑判决的判

断，也影响到了民众和舆论。其结果，尽管大多数人反对废除死刑，却对

死刑判决至执行平均需要经过８年零３个月的现实保持了沉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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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最高裁判所死刑判例」（主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ｊｐ／ａｐｐ／ｆｉｌｅｓ／ｈａｎｒｅｉ＿ｊｐ／

３８５／０５６３８５＿ｈａｎｒｅｉ．ｐｄｆ．
戴季陶：『日本論』、市川宏訳、社会思想出版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４頁。
〔日〕日本弁護士連合会：「死刑制度に関する政府世論調査に対する意見書」、２０１８年６
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ｃｈｉｂｅｎｒｅｎ．ｏｒ．ｊｐ／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ａ／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ｄａｔａ／２０１８／ｏｐｉｎｉｏｎ
＿１８０６１４＿２．ｐｄｆ．
〔日〕団籐重光：『死刑廃止論』、有斐閣２０００年版。
〔日〕衆議院：「法務委員会第二号」（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５日）、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ｄｂ＿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ａ．ｎｓｆ／ｈｔｍｌ／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ａ／０００４１６３２００５１００５００２．ｈｔｍ．



　　结语　平成“死刑总决算”的效果尚待验证

　　以麻原彰晃为首的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虽然已经为他们的罪行

付出了应有代价，但并不意味着邪教组织在日本从此就销声匿迹。作为

新兴宗教，奥姆真理教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独特文化土壤。由奥姆真

理教现象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中丰富的

物质和文化产品背后精神世界的匮乏。

日本社会对于参加邪教的信教者，没有事后教育更生措施。奥姆真

理教全盛时期，有信徒一万多人，其中在奥姆真理教营地集中出家修行

的有一千多，沙林事件后，他们都只是被驱逐回家了事。《大规模无差别

杀人团体管制法》中的依法观察处分的条款，也只规定由教团每三个月

向有关部门报告其成员的姓名及住所的变动。种种迹象表明，奥姆真理

教的影响力在日本依然存在，而且短期内很难消除。这次被处决的奥姆

真理教团伙的罪名是因为沙林事件而非因其组织邪教活动。因此，没有

直接参与事件的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依然可以改头换面继续从事奥姆的

“未尽事业”。事实上，麻原彰晃被宣判死刑后，一些信徒拥戴他的长子、

次子继承了他的教祖之位，２０００年他们将奥姆真理教改名为Ａｌｅｐｈ。构

建了以麻原彰晃为开祖、由他的子女和骨干分子组成的组织体系。截至

２０１３年，在１５个都道府县拥有３５处据点，信者１６５０名并拥有大量资

金。他们以漫画等多种形式积极劝诱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入教并鼓动

原信徒回归教会。此外教团还把势力延申到海外，在俄罗斯发展了４００

多名信徒。

诸如奥姆真理教之类，在日本国内甚至在国外依然拥有一定市场和

吸引力的邪教组织，在日本还有很多。步入令和时代，日本政府将以何

种手段对其加以控制，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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